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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准备合并抵销的会计处理 

□王跃平 丁清光 

目前，企业集团编报合并会计报表的依据是财政部１９９５年初发布实施的《合并会
计报表暂行规定》（财会字［１９９５］１１号，以下简称《规定》）。财政部２０
００年底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要求企业计提八项资产减
值准备并对相关报表列示项目作了较大的调整。本文试以《规定》所规范的内容为基
础，论述在执行新制度后对内部交易资产项目及其减值准备进行合并抵销时应补充或
追加的会计处理内容及其程序。 
一、新制度对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 
其一，为了解决资产不实，遏制会计信息失真，新制度要求试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项减值准备中与合并会计报表有关，即可能引起合并抵销处理问题的有五项：坏账
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上述五项资产项目，合并报表时不仅要对其内部交易形成的部分进行抵销处理，
而且还要考虑计提减值准备所带来的影响。而其它三项减值准备，即短期投资跌价准
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不会影响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其
二，新制度规定的资产负债表的填列方法与行业会计制度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不
同，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外的其它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均不单独列示，应收账款、存
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项目均以其账面价值填列。由于合并工作底稿的各项
目的数据是由个别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数据过入而来的，所以应按账面价值将应收账
款、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予以抵销，应按账面价值中包含的内部未实现利润对存货、无
形资产项目进行抵销。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时资产项目及其减值准备的抵销处理 
（一）对于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按照旧制度的规定（指不计提减值准备
或者虽然计提坏账准备但编制报表时应收账款以其账面余额填列），编制抵销分录时
都是以账面余额而非账面价值进行抵销的，多冲了相当于减值准备账面余额的部分。
因此，如果按照原来的习惯作法对以上项目以其账面余额进行的抵销，应将相当于减
值准备账面余额的多冲减部分调整回来，使其最终的抵销数等于其账面价值。因此，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对坏账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进行抵销处理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账款（或长期股权投资） 
    贷：坏账准备 
           （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当期若是对减值准备进行冲减，则应作方向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对于存货、无形资产，购卖方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部分或
全额）抵减了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因而应按其账面价值中包含的内部未实现利润
进行抵销处理。具体可分作两种情况来讨论：（１）若当期针对该类资产所计提的减
值准备小于或等于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则减值准备对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进行了部分或全额抵减。部分抵减时应将未实现
的内部销售利润中减值准备不够抵减的部分予以抵销，而全额抵减时则不用抵销。如
果按照原来的习惯已将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全额进行了抵销，则同时也应将所计提
的减值准备全额抵销。（２）若当期针对该类资产项目所计提的减值准备大于期末计
提减值准备前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则减值准备对未实现的内
部销售利润进行了全额抵减并且还有剩余，此时对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不用抵销。
如果按照原来的习惯已将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全额进行了的抵销，则同时也应按照
与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相同的金额将所计提的减值准备予以部分而非全额抵销。综
合以上两种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存货、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
售利润进行合并抵销时，应抵销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资产账面



价值中包含的内部未实现销售利润与该项资产减值准备账面余额两者孰低的金额。 
因此，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对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抵销的会计
分录为： 
借：存货（或无形资产） 
    贷：存货跌价准备 
           （或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当期若是对减值准备进行冲减，则应作方向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在资产负债表上，对于“固定资产”项目，分别“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
旧”、“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净额”项目填列。为
了编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对“固定资产原价”或“固定资产净值”中包含的未实现
内部销售利润进行抵销处理时，不用考虑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 
（四）综上所述，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对资产项目（不包括固定资产）进行抵销处
理时，将资产减值准备予以抵销的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项目 
    贷：资产减值准备 
当期若是对减值准备进行冲减，则应作与以上方向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对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与有关利润表项目进行抵销处理 
在编制合并利润表时，随着内部交易的资产项目的抵销，也必须相应地将针对内部交
易资产项目计提减值准备予以抵销。抵销处理时，应按照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反的
方向，作如下格式的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准备（指上述五项） 
    贷：有关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投资收益、 
             营业外支出） 
当期若是冲减应作与以上方向相反的会计分录。 
确定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即应抵销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是重点，也是难点。 
（一）对于按照账面价值进行抵销处理的资产项目，即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项
目，其减值准备项目的应抵销数额就是该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也就是说应收账款的
坏账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是按照其账面余额进行抵销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坏账准
备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贷记应收账款或长期股权投资。 
（二）对于按账面价值中包含的内部未实现利润进行抵销的资产项目，即存货、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项目，其减值 准备项目有无多计提或是否应抵销，可以从合并主体整
体角度看该类资产有无真正减值来判断，并确定应抵销的数额。从合并主体整体角度
看，该类资产的减值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期末资产的可变现价值或可收回金额
虽然小于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内部购买方的资产账面价值，但却大于内部销售方的资
产账面价值，因而从合并主体整体看当期资产并没有发生减值，应当将当期计提的资
产减值准备予以全额抵销。第二种情况：期末资产的可变现价值或可收回金额不但小
于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内部购买方的资产账面价值，而且也小于内部销售方的资产账
面价值，因而从合并主体整体看当期资产确实发生了减值，应抵销的资产减值准备数
额等于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内部购买方的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内部未实现销售利
润，即资产减值准备中相当于内部销售方的资产账面价值与资产的可变现价值或可收
回金额的差额部分不用抵销。综合以上两种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合并利润表时应抵销的资产减值准备数额＝期末计提减值准备前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
的内部未实现销售利润与该项资产减值准备账面余额两者孰低的金额。 
特别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当期应抵销的数额＝期末“固定资产净值”中包含的内部
未实现销售利润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面余额两者孰低的金额。 
当期若是计提减值准备，其合并利润表时进行抵销处理的会计分录为： 
借：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贷：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 
当期若是冲减应作与以上方向相反的会计分录。 
请注意，以上讨论过程中资产减值准备应当按照规定分别以该项资产的单个、分类和
总体来计量，从而该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应抵销数额的确定也是按照同样的计量基础来
考虑的，至于其全部的应抵销数等于按单个、分类计量基础分别确认的应抵销数额的
汇总。 
通过二、三两个步骤的会计处理，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外的其它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借
贷方金额相等、互相抵销。这样不仅对内部交易的资产项目及其减值准备进行了合并
抵销，而且使得所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符合新制度关于报表项目列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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